新北市私立中信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3年10月29日行政會議通過
一、本校學生各項考試均依本規定辦理。 
二、每節考試均須準時到場，凡遲到逾二十分鐘者不得入場，段考及統一考時未滿四十分鐘不得交卷，模擬考時不得提早交卷。
三、考試時除應用文具外桌面及抽屜不得放置書籍、講義、考卷及任何紙張。
四、試卷發出後除因試題不清得舉手發問外其餘一律不得發問。 
五、考試時應先將試卷上之年級、座號、姓名填好，然後答卷。 
六、考試時應依規定時間繳卷逾時不收。 
七、未繳卷者不得藉故外出，已繳卷者須立即出場，並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談笑。 
八、考試時請喪假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出具證明，請公假者須由有關處事證明，請病假者須有醫院證明，事假須於考試前到訓導處請假，經核准後呈交教務處登記後始准補考。
九、考試時須遵守試場規則，並服從監考老師之指導。考試時如有舞弊或違犯考試規則情事者，由監考老師送請教務處轉呈校長核定懲處之： 
（一）偷看或夾帶書籍及蓄意舞弊者記大過一次，試卷零分不准補考。 
（二）傳遞答案者雙方各記大過一次，被傳遞者考卷零分不准補考。 
（三）互相交談者雙方各記小過兩次，試卷零分不准補考。 
（四）偷看他人試卷或試卷答案示人者均各記小過兩次，偷看者試卷零分且不准 
      補考。
（五）無故缺考者以曠課論，該項缺考科目零分不准補考。
（六）替代考試者，雙方均留校察看。
（七）其他違犯考試規則情事，得視情節輕重比照以上各項規定懲處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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